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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

 
2021 年度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
（重大创新载体建设）项目指南及申报要求 

 

一、项目指南 

（一）重大科研设施预研建设 

重点围绕环境科学、能源科学领域，预研建设土壤碳汇减排

模拟系统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化利用科研设施，为能源科学

突破和节能减排技术变革提供支撑。积极创建国家重大科研设施

（平台）。 

实施方式：采用择优组织方式。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符合条

件的申报主体，整合相关科技力量，提出建设方案，经同行专家

论证，成熟一个，启动一个。 

（二）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

围绕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，重点在太阳能光伏、特种钢等领

域，以市场为导向，跨区域、跨领域整合新型研发机构、高校院

所、行业骨干企业、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资源，布局建设省技术创

新中心，积极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。 

实施方式：采用择优组织方式。由项目主管部门按照《江苏

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要求，组织符合条

件的申报主体，整合相关科技力量，提出建设方案，经专家论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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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熟一个，启动一个。 

（三）重组重点实验室 

重点围绕前沿能源技术、固碳负碳技术、工业节能减排、低

碳建筑等领域，开展重组重点实验室建设试点，强化碳达峰碳中

和领域原始创新、增强源头供给。 

申报条件：牵头申报单位可以是高校院所，也可以是领军企

业，应拥有该领域核心技术基础、高水平的领军人才和团队。企

业牵头的，申请企业须为高新技术企业，年主营业务收入在10亿

元以上；研发服务型企业年服务收入不低于5亿元。近三年承担过

省级以上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或关键技术攻关项目，拥有本

领域3项以上核心技术发明专利。 

重组重点实验室建设须围绕国家和我省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

重大科学问题的紧迫性、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和做实做优做强的

要求提出重组建设方案，建设期内新增投入（不含转移资产）不

低于5000万元，建成人财物独立的建制化机构（部门），研发场所

独立集中、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，固定研发人员规模不少于100

人。优先支持地方和园区依托本领优势科研力量，跨部门、跨单

位整合组建实体化的重点实验室。 

实施方式：高校牵头申报的实验室建设项目由高校审查推

荐，其他单位申报的由设区市科技局审查推荐。每个推荐单位限

推荐申报1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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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

重点围绕绿色制造、循环经济等，支持国内外著名高校院所

等战略科技力量与地方共建，以院士等知名专家及其团队为核心，

研发领域符合国家和省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，具备承担国

家重大战略任务能力的新型研发机构。 

申报条件：申请的新型研发机构须在2016年8月16日之后在

我省注册，以科技研发、技术服务等为主导业务，投资规模较大，

并已实质性运行。 

实施方式：由设区市科技局审核并择优推荐。 

（五）公共平台建设 

根据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科技创新规划》和《江苏省科技支

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》，强化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研究，依托省

内综合优势较强的单位，定向建设“江苏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发

展战略研究院”。 

二、其他要求 

各设区市科技局应在项目审查推荐前与省科技厅沟通会商，

申报单位应根据拟申报建设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的功能定位，阐

明本单位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面的现有基础和特色优势，明确

项目实施对融入国家创新体系，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方面和

预期目标，以及拟开展或实施的示范项目、示范工程和主要成效

等。 

 


